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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2月 30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2 樓 A213會議室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詳如簽到單 

主席：施淑娟院長                                 紀錄：張雅雯校聘專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14年 10月 14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 

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備查案一：教師專業

碩士學位學程事務會

議設置要點修正案，

提請備查。 

一、第二點將參與會議成員名稱統一為

「代表」或「委員」。 

二、第四點敘明召集人為學程主任。 

三、將第六點、第七點之文字「二分之一

（含）以上」修正為「二分之一以上」。 

四、修正後准予備查。 

本案經 114年

10月 21日簽

奉校長核定，

並於 10月 27

日檢附會議紀

錄通知教專學

程依決議修正

法規。 

解除列管 

案由一：本院 113學

年度績優導師遴薦

案，提請討論。 

推薦教育學系阮孝齊老師、體育學系柯柏

任老師、幼兒教育學系阮震亞老師及教師

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推薦之陳志鴻老師為本

院 113學年度績優導師，並將推薦表及佐

證資料送至學生事務處辦理評選事宜。 

本案已提送學

務處辦理評

選。 

解除列管 

案由二：本校績優導

師評選委員會本院教

師代表推薦案，提請

討論。 

推薦教育學系賴志峰主任擔任本校績優導

師評選委員會本院教師代表，並將名單送

至學生事務處辦理後續聘任事宜。 

本案已將教師

代表名單提交

學務處。 

解除列管 

案由三：有關本院職

場實習委員會選任委

員推選案，提請討

論。 

一、本院職場實習委員會選任委員由非全

師培系所之體育學系、教育資訊與測驗統

計研究所先行輪流推薦，之後再視情況滾

動式修正輪流推派之系所與順序。 

二、114-115學年度由體育學系李國維老

師擔任選任委員。 

114-115 學年

度本院職場實

習委員會已依

規組成。 

解除列管 

案由四：本院課程與

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

檢核案，提請審議。 

一、修正「體育教學設計與案例」、「台灣

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多元文化與原住民

族教育」及「原住民族祭儀飲文化」等科

目之對應及比例。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教務處課務組備

查。 

本案已提送教

務處備查。 

解除列管 

案由五：教師專業碩 一、敘明研究生修習研究倫理核心課程之

時數，並將教學演示有關及格、不及格或
本案已公告於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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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學程「跨域創

客教學班」研究生畢

業門檻要點新訂案，

提請審議。 

未通過等用詞統一。 

二、修正後通過。 

教專學程網

頁。 

案由六：體育學系大

學部「畢業門檻專項

基本能力指標及細

則」專項基本能力修

訂案，提請審議。 

一、將師資生組專項基本能力「至少通過

6 項」修改為 7項。 

二、修正後通過。 

本案已於 114

年 10 月 27日

轉知體育系。 

解除列管 

案由七：本院及各系

（所、學位學程）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案，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 本案經 114年

10月 21日簽

奉校長核定，

並於 10月 27

日檢附會議紀

錄通知提案系

所依決議修正

法規。 

解除列管 

案由八：有關本院教

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暨交流補助要點新訂

案，提請審議。 

一、增加經費依當年度需求而定之相關敘

述。 

二、在實際作法上，可將當年度經費區分

上半年、下半年兩部分，以利兩個時段提

出之申請案皆有可核撥之經費補助。 

三、修正後通過。 

本案已於 114

年 10 月 28日

公告於本院網

頁。 

解除列管 

案由九：有關本院學

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獎勵要點新訂案，提

請審議。 

一、增加經費依當年度需求而定之相關敘

述。 

二、在實際作法上，可將當年度經費區分

上半年、下半年兩部分，以利兩個時段提

出之申請案皆有可核撥之經費補助。 

三、修正後通過。 

本案已於 114

年 10 月 28日

公告於本院網

頁。 

解除列管 

案由十：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辦理教保專業課程學

分抵免要點修正案，

提請審議。 

一、有關本案抵免成績之規定，請提案單

位參酌本校學則相關規定及他校規定再行

討論，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再提送院務會議

審議。      

二、若系務會議決議與本校學則規定不一

致，請檢附具體理由。 

本案已於 10

月 27 日檢附

會議紀錄通知

幼教系依決議

再行審議。 

解除列管 

案由十一：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文教業經營與管

理」跨領域學分學程

設置要點廢止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本案已依決議

廢止。 

解除列管 

案由十二：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原住民族教育文

照案通過。 本案已依決議

廢止。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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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專長增能學分學

程暨微型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廢止案，提請

審議。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推薦佳音英語事業機構董事長陳平三先生授予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育學院名譽博士學位推薦作業準則辦理（附件 1-1，P.5）。 

二、依據上開準則第三點規定：「本院推薦之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除經院長或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提出推薦者外，須由院務會議代表三人以上之推薦，方得送院務會

議討論……」另第四點規定：「……召開審查博士候選人之院務會議，以出席院務會

議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為同意推薦，必要時得邀請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列

席說明。」 

三、檢附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推薦書如附件 1-2（P.6-8）。 

決    議： 

      一、本案經委員審閱資料後，以無記名方式進行投票事宜，院務會議委員共計 20人，

本案出席委員 15人，實際投票 15人，投票結果 15票同意、0票不同意。 

二、因出席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推薦，本案審議通過，提交本校名譽博士學

位審查委員會審查。 

 

案 由 二：                                        提案單位：教育系、體育系 

本院所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附件 2-1，P.9-11）。 

二、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 114年 6月 3日 113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

修正通過，故擬配合修正本院所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本案業經教育系 114年 12 月 19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體育系

114年 11月 3日 114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 2-2（P.12-17）。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 2-3（P.18-22）。  

決    議： 

一、依體例修正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第一點，增加學系及本校全

名，修改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 

二、修正後通過。 

 

file:///D:/教育學院/學院部門/會議/院務會議/114學年度/1141230_上_第2次/附件/附件1-1_教育學院推薦名譽博士學位侯選人作業準則-110年03月08日公告.pdf
file:///D:/教育學院/學院部門/會議/院務會議/114學年度/1141230_上_第2次/附件/附件1-2_名譽博士候選人推薦書.pdf
file:///D:/教育學院/學院部門/會議/院務會議/114學年度/1141230_上_第2次/附件/附件2-1_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pdf
file:///D:/教育學院/學院部門/會議/院務會議/114學年度/1141014_第1次/附件/附件8-2_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_會前.pdf
file:///D:/教育學院/學院部門/會議/院務會議/114學年度/1141014_第1次/附件/附件8-3_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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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2時 40分。 


